
 1 

教育部召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教育、媒體及文化組第 23次會議紀錄 

時間：100 年 5月 16 日下午 2時 30 分 

地點：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 18 樓第 1會議室 

主席：吳常務次長財順                 紀錄：張慧敏 

出席人員：（委員按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王委員介言 （請假） 

王委員麗容 王麗容 

李委員安妮 （請假） 

李委員芳惠 （請假） 

李委員  萍 李  萍 

汲委員宇荷 （請假） 

林委員春鳳 （請假） 

范委員國勇 （請假） 

孫委員大川 楊錦浪
代
 

曾委員勇夫 王乃芳
代
 

陳委員曼麗 陳曼麗 

張委員  玨 張  玨 

張委員錦麗 （請假） 

張委員瓊玲 （請假） 

彭委員懷真 彭懷真 

黃委員瑞汝 黃瑞汝 

黃委員馨慧 黃馨慧 

楊委員永明 張惠君
代
 

楊委員玉珍 （請假） 

羅委員燦煐 羅燦煐 

顧委員燕翎 （請假） 

內政部社會司 楊筱雲、周宥騏 

民政司 呂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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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 王乃芳、張玉真 

國防部 朱華倉、廖美菊 

行政院主計處 (請假)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李瑋禎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楊錦浪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李宜靜、游佳慧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請假)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賴韻琳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黃巧婷、林雅玫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傅秀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陳玲岑 

行政院衛生署 陳麗娟、林桂美 

行政院新聞局 張惠君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何春玲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 

黃湘紋、林進龍、李嘉娜

洪寶蓮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程珮紘、朱其慧、彭妤蓁 

中央警察大學 陳惠堂、許育嘉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張黎航 

教育部秘書室 陳素艷 

高教司 楊佳娟 

技職司 彭淑珍 

中教司 陳彥潔 

國教司 呂虹霖 

體育司 呂生源 

訓委會 柯今尉、黃乙軒 

教研會 林怡萱 

僑教會 劉素妙 

人事處 陳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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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處 羅惠丹 

國際文教處 梁琍玲 

特教小組 林桂霞 

環保小組 廖雙慶 

電算中心 彭雅玲 

顧問室 胡郁芬 

中部辦公室 李素琴 

國家教育研究院 楊國揚 

社教司 熊宗樺、謝明昭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前（第 22）次會議紀錄： 

決定：修正通過。 

參、 確認本（第 23）次會議議程： 

決定：照案通過。 

肆、 報告事項： 

第一案：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處 

案由：前(第 22)次會議決議事項後續辦理情形報告案，報請  

公鑒。 

決定： 

一、 各機關辦理情形洽悉。 

二、 請國防部加強軍事學校學生性別平等教育及避孕相關

知識。 

三、 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本（100）年底前完成「廣電

媒體製播性別議題內容處理準則」草案。 

四、 有關持續列管各事項，請各權責部會於下次填報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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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委員垂詢意見充實辦理情形內容。 

第二案：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處 

案由：婦權會各項婦女權益重點分工表「婦女與政治、社會

與國際參與」（除政策內涵 1-5、1-7 之外）及「婦女

教育與文化」(政策內涵 4-2 至 4-7)100 年 1-3 月辦理

情形及檢討乙案，報請  公鑒。 

決定： 

一、 各機關辦理情形洽悉。 

二、 為推展婦女回流教育，教育部依據「私立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獎勵補助辦法」第 9條第 2款：設立之類科、系、

所具稀少性及國家發展所需，且公立學校未能充分設

立，增加獎勵。爰有關工作項目 4-6-1 乙項，請教育部

高教司、技職司研議於 101 年度將開設婦女推廣教育課

程納入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指標之ㄧ，藉以

鼓勵各校開設相關課程。 

三、 工作項目 4-6-7 修正為「提供婦女各類終身學習課程及

職業訓練，鼓勵女性習得傳統非由女性執業之行業與技

藝，並優先提供新移民、中老年、單親、身心障礙者、

低收入戶、原住民、鄉村及偏遠地區等婦女相關學習機

會與資源。」，並循序提送會前協商會議、委員會議報

告確認。 

第三案：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處 

案由：中央各部會評估改善相關獎勵、補助及進修辦法結果

乙案，報請  公鑒。 

決定：洽悉，餘依秘書處管考意見辦理（如附表）。 

第四案：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處 

案由：99年中央各機關兩性聯誼活動辦理情形，報請  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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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辦理情形洽悉，委員指教意見請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所

屬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參辦。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人：本組秘書處 

案由：推選本組民間委員召集人乙案，提請討論。 

決議：推舉黃馨慧委員擔任。 

陸、 臨時動議： 

提案人：陳曼麗、王麗容、張  珏 

案由一：請中央政府重視災害對女性造成的衝擊，並培力女

性參與災難救助與重建計畫之擬定與決策。 

說明： 

一、 近年世界各地發生多起重大災難事件，災難救助是各國

重要的發展課題。災難救助分為緊急救援、安置及重建

3個階段，如何掌握男、女性面對物理環境等感受性之

不同，加強減災備災準備，係政府當務之急。 

二、 根據聯合國表示，女性在災難中會受到較大的危害。同

一場災難中，兩性會因不同的生理構造、心理層面、在

家庭中扮演之角色及在社會地位等因素，而受到不同程

度的傷害；而在災難發生的當下、災後的短、中、長期，

也分別會對兩性產生不同層面之影響。過去，我國在災

害對女生產生的衝擊以及在災害重建過程中所扮演的

積極性角色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與研究。 

辦法：建請以性別觀點提出災難救助計畫及全民防災教育於

本會下（第 36）次會前協商會議進行專案報告。 

決定：請內政部消防署主政會同各相關部會於本會下（第 36）

次會前協商會議進行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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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黃瑞汝、羅燦煐、彭懷真、 

黃馨慧、王麗容、李 萍、

張  珏、陳曼麗 

案由二：有關近來真愛聯盟發起網路連署反對於國中小實施

「同志教育」，並透過立法院附帶決議等節，係多

年來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重大反挫，建請教育部應

有更積極作為。 

委員意見摘要： 

黃委員瑞汝：有關網路流傳與連署文件，不符現況部分，建

議教育部應速即提出澄清與說明。 

彭委員懷真：「瞭解差異、尊重多元」是性別平等教育法重

要的精神，性平法施行細則上亦有很明確規

範。建議教育部嚴守國家法令，依法行政，本

於對同志之尊重與瞭解，向立法委員及其辦公

室職員提供政策說帖。 

王委員麗容：目前國中小 97 課綱相關指標係於小學 5、6年

級教導認識多元性取向，在國中瞭解自己的性

取向，對於認識自己、悅納自己是青少年期非

常重要的課題。很多孩子從國中時期瞭解到自

己的性傾向後，未加處理，後來影響其成人時

期的人際關係，甚至犯罪。因而教育不應只考

量主流論述的聲音。 

羅委員燦煐：教育部應依法行政，若未落實性別平等教育

法，亦有違法之虞，況且，認識少數性傾向者，

亦是文明社會應有的表徵。建議教育部未來採

取審議式民主機制進行相關議題討論，這樣的

進行方式兼有交流與教育之功能。 

黃委員馨慧：針對立法委員對教材質疑之處，建請教育部立

即製作對照表，積極主動迅速回應。並運用聽



 7 

證會之民主審議機制作為政策決策依據。加強

教師性別平等意識培力，並提升其教學能力。 

張委員  玨：對外界釐清「性別平等教育」不等於「同志教

育」，而是「性別平等教育」包含「同志教育」。

鼓勵民間團體之政治遊說。加強教師性別意識

培力。 

陳委員曼麗：建議運用著作權法相關規定，針對教材遭曲解

透過法律程序伸張正義。 

李委員  萍：本次活動因屬部分宗教團體的個別見解，如基

督教長老教會對同志則較為友善。 

主席裁示： 

一、 教育部積極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持續推動性別平等

教育，係無庸置疑的，至於各級學校教育階段應提供

什麼教學內容及適宜的教學方式，請容教育部廣徵意

見後再作決定。 

二、 請教育部辦理公聽會時，應邀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

委員會及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參加。 

三、 請教育部持續將性別平等教育列為師資養成及教師

在職進修重點推動。 

四、 針對外界陳情或指教意見不實部分，請教育部速即循

管道向外澄清說明，並遞送正確資訊供立法院教育文

化委員會各委員辦公室參考。 

柒、 散會：下午 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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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附表  中央各部會評估改善相關獎勵、補助及進修辦法情形追

蹤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教育、媒體及文化組第23次會議決議 

序號 機關別 獎勵、補助及進修辦法名稱 評估結果 檢討意見 

1 外交部 「中、高級同仁出國進修計

畫」 

業以 99 年 10 月 15 日外人二

字第 09940035080 號函修正

「外交部選送中、高級同仁出

國進修實施計畫」取消該進修

計畫原列之年齡限制，相關修

正條文業自發文當時生效。 

解除 

列管 

2 財政部 財政部 99 年度薦送財稅人

員赴荷蘭萊登大學進修國

際租稅課程計畫 

本部於訂定 100 年薦送財稅

人員赴荷蘭萊登大學進修國

際租稅課程計畫時，業已刪除

有關年齡之限制 

解除 

列管 

3 行政院 

人事行政局 

選送公務人員出國專題研究

實施計畫 
一、 「選送公務人員出國專

題研究實施計畫」及「菁

英領導班實施計畫」有

關參訓人員之年齡限

制，本局刻正依婦權會

意見檢討修正。 

二、 另「行政院選送優秀公

務人員國外進修實施計

畫」，經邀集相關機關開

會研商，並將婦權會意

見納入討論，咸認為本

案國家支出龐大公費，

且有機關反應前曾有出

國參訓人員返國後即辦

理退休，對人才培育及

國家資源運用實有重大

影響，考量社會觀感及

學習資源有效運用，會

議決議仍暫予維持年齡

限制，上開計畫業經行

政院於 99年 7月 1日核

定公告，本局並將視 100

年辦理情形再作檢討。 

繼續 

列管 

4 菁英領導班實施計畫 繼續 

列管 

5 行政院選送優秀公務人員

國外進修實施要點（草案） 
繼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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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機關別 獎勵、補助及進修辦法名稱 評估結果 檢討意見 

6 教育部 教育部選送公私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

出國專題研究實施計畫 

本部選送教師出國專題研究

計畫，業簽奉部長核准自民國

101 年停辦(如附簽影本)，爰

擬於本(100)年 6 月底完成

100 年選送人選之評選作業

後，即辦理本實施計畫之廢止

作業。 

繼續 

列管 

7 100 年度高中英文教師赴海

外研習計畫 

本計畫實施對象為現職高中

英文科教師，參加本計畫之教

師有義務擔任高中英文學科

中心或所屬直轄市、縣市英語

科輔導團之種子教師、諮詢委

員或相關職務，提供英文科教

學之相關諮詢，為使海外賢經

驗能持續傳承，爰參加對象需

要年齡限制。因本計畫報名期

限至 100 年 2 月 25 日止，已

請業務司錄案列為爾後年度

辦理應行注意事項。 

繼續 

列管 

8 中華民國頂尖大學策略聯

盟選派優秀人才赴國外頂

尖大學訪問、進修及參與研

究遴選辦法 

一、查「中華民國頂尖大學策

略聯盟選派優秀人才赴

國外頂尖大學訪問、進修

及參與研究遴選辦法」係

依據行政院人才培育會

議決議之一「選送優秀人

才至國外頂尖大學進修

研究，以建立海外學術研

發基地」，主要目的為培

養「年輕」學者，以達國

家人才培育之目標。 

二、鑒於目前現有國科會各項

獎助計畫內，已有多項補

助各大學校院學者赴國

外大學訪問、研究之計

畫，且並無年齡限制。而

前述計畫係以培養「年輕

學者」，以傳承各領域學

術生命，並擷取國外學校

該領域學術精華，同時 

繼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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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機關別 獎勵、補助及進修辦法名稱 評估結果 檢討意見 

 教育部  為避免各大學校院資深

教授同時競爭影響校內

年輕學者之機會，爰考量

計畫目標該遴選辦法係

以申請人「年齡不以超過

45 歲者為優先」，因此 45

歲以上者亦得提出申

請，且並未限制申請人之

性別，爰該規定並未違反

所提婦權會教育、媒體及

文化組第 20 次會議決議

「相關補助要點避免因

年齡限制影響女性申請

人權益」。 

三、為強化落實該項決議，本

部亦已於 100 年 1 月 31

日臺高（二）字第 100001 

5284 號函該辦法承辦學

校就「於遴選時就本案

女性申請人於申請年齡

限制之前曾有生育事實

者，每胎得延後年齡限

制二年」乙項納入遴選

作業中研參。 

 

8 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簡章 
應試者限制年齡為 45 歲以

下，將設置特別條文，預定

100 年 6 月前完成改善。 

繼續 

列管 

9 教育部留學獎學金甄試簡

章 

甄試者限制年齡為 45 歲以

下，將設置特別條文，預定

101 年 1 月前完成改善。 

繼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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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機關別 獎勵、補助及進修辦法名稱 評估結果 檢討意見 

10 教育部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舉辦

準則 

中華民國100年全國中等學

校運動會競賽規程 

教育部補助推動學校體育

運動發展經費原則 

1. 依據「教育部補助推動學

校體育運動發展經費原

則」本部主辦之全中運及

全大運，擇最優紀錄者，

予以補助；其破大會紀錄

者，個人項目頒發 2 萬元

獎助學金，團體項目每人

頒發 1 萬元獎助學金；破

全國紀錄者，個人項目頒

發 10 萬元獎助學金，團體

項目每人頒發 5 萬元獎助

學金。 

2. 為保障女性選手參賽權

益，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舉辦準則已於 99 年 11 月

18 日以教育部臺參字第

0990191700C 號令修正發

布，其中第 7 條第 3 項第

4中規定：「參加國中部者

不得逾 16 歲；參加高中部

者，不得逾 19 歲。但女生

組之運動員有生育事實，

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經

運動競賽小組審核通過

者，得每胎延長年限二

年。」；另依據中華民國

100 年中等學校運動會競

賽規程第 9 條第 2 項第 7

款規定：「為顧及女性參賽

權益，經運動競賽小組專

案審核相關生育事實證明

文件，得延長年限二

年。」。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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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機關別 獎勵、補助及進修辦法名稱 評估結果 檢討意見 

13 行政院 

國家科學 

委員會 

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本獎項遴選作業要點原規定

候選人資格為 42 歲以下，業

已於候選人資格增列「女性候

選人在此年齡之前曾有生育

事實者，每生育一胎得延長兩

歲，但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之但書規定，並自 100 年度開

始實施。 

解除 

列管 

14 （1）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 

（2）補助赴國外從事博士後

研究 

該兩項作業要點業經修增加

但書條文，並自 100 年度開

始實施，分別說明如下： 

1. 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

作業要點：「受補助人懷

孕，得提出證明文件依下

述方式辦理，且國外研究

須於取得博士學位前完

成：(1)國外研究期間懷

孕：得提前返國，國外研

究日數未達規定者，按日

數比例返還補助公費；如

日數未達一百八十日

者，並得於博士學程內再

次提出申請。(2)出國前

懷孕：若經核定之國外指

導教授同意，得申請保留

受補助資格二年；如未取

得同意，不得申請保留，

但可於博士學程內再次

提出申請。其已領取補助

公費者，申請資格保留前

須先行繳還。」。 

2. 補助赴國外從事博士後

研究：「受補助人懷孕，

得提出證明文件依下述

方式辦理：(1) 國外研究

期間懷孕：得提前返國，

國外研究日數未達規定

者，按日數比例返還補助

公費；如日數未達一百八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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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機關別 獎勵、補助及進修辦法名稱 評估結果 檢討意見 

 
  十日者，並得於取得博士

學位七年內再次提出申

請。(2)出國前懷孕：若

經核定之國外指導教授

同意，得申請保留受補助

資格二年；若未取得同

意，不得申請保留，但可

於取得博士學位七年內

再次提出申請。其已領取

補助公費者，申請資格保

留前須先行繳還。 

」。 

 

15 行政院 

青年輔導 

委員會 

99 年度青年志工培力訓練 依據教育部99年6月21日台

社（二）字第 0990105437 號

函辦理，將於「100 年青年志

工培力訓練」計畫內，針對女

性申請人於申請年限之前曾

有生育事實者，加註特別條

文：「招生對象：12-30 歲有

意投入志工行列者。如女性申

請人於申請年限之前曾有生

育事實者，每胎得延長年限二

年，二胎四年，以此類推。」。 

解除 

列管 

16 行政院 

客家委會 

築夢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本要點第 3點已規定「但申請

人於申請年限之前曾有育嬰

事實者，每胎得延長年限 2

年，兩胎 4年，以此類推。」。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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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召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教育、媒體及文化組」第 23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表 

編 

號 
內           容 

辦理單位 

管考建議 

報告事項： 

第一案：前(第 21)次會議決議事項後續辦理情形報告案。 

1 
追 

蹤 

事 

項 

有關委員針對「各機關公務人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計

畫」中，一般公務人員、主管人員施以性別主流化

訓練時數及課程內容等建議，建請人事行政局函轉

中央各部會積極參考辦理，並列入下次計畫修正參

考。 

（99.07.13 第 21 次會議報告案第一案決定） 

行政院 

人事 

行政局 

辦 

理 

情 

形 

 
 

2 
追 

蹤 

事 

項 

有關本部自行列管重大政策計畫逐步推動性別影響

評估事，請秘書室嗣後每年度將教育部年度施政計

畫列表提報「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報告，

並請於施政計畫定案前提報或事先諮詢該委員會

委員意見。(原 97.06.08 第 18 次會議討論事項第三案決議，

99.03.09 第 20 次會議修正文字） 

教育部 

（秘書室） 

辦 

理 

情 

形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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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追 

蹤 

事 

項 

請教育部中教司研議將性別平等教育列為師資培育

必選課程。 
（99.03.09 第 20 次會議討論事項第二案決議） 

請師培課程研究小組於研議過程中適時諮詢或邀請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或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委員提供意見；另請檢視教育部師資培育審

議委員會委員名單是否聘有兼具性別平等專長之委

員，如否，亦請邀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或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列席相關審議會

議，俾能提供表達本案精神之機會。 
（99.11.08 第 22 次會議報告事項第一案決定） 

教育部 

（中教司） 

辦 

理 

情 

形 

  

4 

追 

蹤 

事 

項 

有關工作重點「4-2-5 提供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受暴

女學生、在校懷孕女學生及撫養 3歲以下子女等類

婦女彈性之修業年限。」乙項，建請國防部參照「性

別平等教育法」立法精神，並參考委員意見及中央

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的作法，積極研議改

善措施以保障渠等女學生之受教權，必要時得邀請

本組委員及相關專家學者會商研討。 
（原 99.03.09 第 20 次會議報告事項第二案決定；99.07.13 第 21

次會議報告案第一案決定） 

請國防部召開專案會議檢視軍事學校學生學則規定

有無違反性別平等之虞，並討論世界各國軍警學校

針對懷孕女學生就學權益保障之立法情形。 
（99.11.08 第 22 次會議報告事項第一案決定） 

國防部 

辦 

理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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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追

蹤

事

項 

請國防部加強軍事學校學生性別平等教育及避孕相

關知識。 

（100.05.16 第 23 次會議報告事項第一案決定） 

國防部 

辦

理

情

形 

  

6 

追

蹤 

事 

項 

請於組成下一任中小學課程綱要總綱或相關領域

（科目）課程綱要修訂委員會、中小學各課程領域

（科目）教科書審定委員會時，針對前一任研修或

審定委員之性別組成、背景專長等加以分析，廣泛

徵求兼具學科專長及性別平等專長之學者專家，俾

提供作為候選委員的參考，並建議總綱、各相關領

域（科目）課程綱要之修訂，或各課程領域（科目）

教科書之審定，均至少各圈選 1名具性別平等專長

之專家學者為委員。 

（99.07.13 第 21 次會議報告案第二案決定；99.11.08 第 22 次會議

報告案第一案決定。） 

中教司、 

國教司、 

中部辦公室 

辦

理

情

形 

  

7 
追

蹤

事

項 

有關建議編列或勻支經費進行教科書內容性別檢視

或研發乙項，請教育部國教司、中教司、中部辦公

室及國立編譯館賡續積極辦理。 

（原 99.07.13 第 21 次會議報告案第二案決定；99.11.08 第 22 次會

議決定酌修文字。） 

技職司、 

中教司、 

國教司、 

國家教育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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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8 
追

蹤

事

項 

報告洽悉，並請將短期補習班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

工作，持續納為中央強化地方教育事務推動之重點

工作之一。 

（原 99.08.04 第 34 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臨時提案決議；

99.11.08 第 22 次會議報告事項第三案決定。） 

教育部 

（社教司） 

辦

理

情

形 

 

 

9 

追

蹤

事

項 

為兼顧社會多元群體權益並拓展「多元家庭」概念

於政府施政，法務部研擬之「人權法」草案第 31

條，已有同性男女，得依法組成家庭及收養子女之

規定，目前正由行政院審議中，請法務部針對「同

志伴侶組成家庭」之立法問題召開專案會議，以提

供作為我國未來為推動「同志家庭」合法化、研議

修(制)訂相關法令之參考。 

（99.11.08 第 22 次會議臨時提案第二案決議二、） 

法務部 

 辦

理

情

形 

  

10 追

蹤

事

項 

建情行政院新聞局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請媒體

自律團體協助宣導，並加強媒體從業人員相關理念

與知能。 

（99.11.08 第 22 次會議臨時提案第一案決議） 

行政院

新聞局 

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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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11 追

蹤

事

項 

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本（100）年底前完成「廣

電媒體製播性別議題內容處理準則」草案。 

（100.05.16 第 23 次會議報告事項第一案決定） 

國家通訊

傳播 

委員會 

辦

理

情

形 

  

第二案：婦權會各項婦女權益重點分工表「婦女與政治、社會與國際參與」

（除政策內涵 1-5、1-7 之外）及「婦女教育與文化」(政策內涵

4-2至4-7)99年1-9月辦理情形及檢討乙案，報請  公鑒。 

12 
追

蹤

事

項 

有關工作項目 4-6-1 乙項，請教育部高教司、技職

司研議於 101 年度將開設婦女推廣教育課程納入獎

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指標之ㄧ，藉以鼓勵

各校開設相關課程。 

（100.05.16 第 23 次會議報告事項第二案決定） 

教育部 

（高教司、

技職司） 

辦

理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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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追

蹤

事

項 

工作項目 4-6-7 修正為「提供婦女各類終身學習課

程及職業訓練，鼓勵女性習得傳統非由女性執業之

行業與技藝，並優先提供新移民、中老年、單親、

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原住民、鄉村及偏遠地區

等婦女相關學習機會與資源。」，並循序提送會前協

商會議、委員會議報告確認。 

（100.05.16 第 23 次會議報告事項第二案決定） 

本組秘書處 

辦

理

情

形 

  

第三案：中央各部會評估改善相關獎勵、補助及進修辦法結果乙案，

報請  公鑒。 

14 

追

蹤

事

項 

各機關評估結果洽悉，並依本組秘書單位檢討意見

辦理（詳附表）。請仍在評估改善作業程序之權責機

關依本案原提案精神積極改善；如擬維持訂定年齡

限制者，應針對女性申請人/參賽者設置特別條文，

文字建請參照委員建議之文字修正，即「女性申請

人/參賽者於年齡限制之前曾有生育事實者，每胎得

延後年齡限制二年。」。 

（原 99.07.13 第 21 次會議討論事項第一案決議；99.11.08 第 22

次會議報告事項第三案決定） 

本組秘書處 

（行政院人

事行政局、教

育部） 

辦

理

情

形 

  

玖、 臨時動議： 

案由一：請中央政府重視災害對女性造成的衝擊，並培力女性參與災

難救助與重建計畫之擬定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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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追 

蹤 

事 

項 

請內政部消防署主政會同各相關部會於本會下（第

36）次會前協商會議進行專案報告。 

（100.05.16 第 23 次會議臨時動議第一案決定） 

內政部 

消防署 

辦 

理 

情 

形 

  

案由二：有關近來真愛聯盟發起網路連署反對於國中小實施「同志教

育」，並透過立法院附帶決議等節，係多年來推動性別平等教

育之重大反挫，建請教育部應有更積極作為。 

16 追

蹤

事

項 

請教育部辦理公聽會時，應邀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

進委員會及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參加。 

（100.05.16 第 23 次會議臨時動議第二案決定） 

教育部(國

教司、訓委

會) 

辦

理

情

形 

  

17 追 

蹤 

事 

項 

請教育部持續將性別平等教育列為師資養成及在職

進修重點推動。 

（100.05.16 第 23 次會議臨時動議第二案決定） 

教育部（中

教司、國教

司、中部辦

公室、訓委

會） 

辦

理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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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追 

蹤 

事 

項 

針對外界陳情或指教意見不實部分，請教育部速即

循管道向外澄清說明，並遞送正確資訊供立法院教

育文化委員會各委員辦公室參考。 

（100.05.16 第 23 次會議臨時動議第二案決定） 

教育部（訓

委會、國教

司） 

辦 

理 

情 

形 

  

 

 


